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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國際法體系的四個支柱：國際人權法、國際人道主義法、國際刑法和國際難民法。這些準

則包括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制定的大量聯合國人權和刑事司法標準。這些都是在聯合國主持下

通過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，而這些都是從個人責任出發。因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

才誕生，具備現代意義的國際刑法，其最重要的理論成就即在於將國際刑法的權利義務主體從

國家轉變到個人，「個人刑事責任原則」乃是國際刑法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。 

處理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正義，所根據及立基者在於強勢族群憲法意義下的實

質法治國原則，也就是自然法（恆常不變）VS 實定法（隨時修改）間的杆格，而所謂的自然法

乃是一套從歐洲起源，立足在基督教的信仰基礎上所確立的原則。這樣定義下的自然法，絕對

迥異於原住民族之道德價值體系中恆常不變的原則。正因為如此，故對原住民的壓迫與歧視是

不分威權體制或民主體制的，換言之，其乃是不同文明間根本上的差異所造成的文明間的衝突

，而非單單僅是涉及法秩序調整的問題，所以原住民族要求的歷史正義在哲學理念上，應該是

更高於回復自然法 VS 實定法間的違反與落差所進行的轉型正義。 

因此，有鑑於兩者間既然有此本質上的重大差異，混合於同一法律中處理，恐怕將造成全盤

皆輸的結果，也就是，處理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正義，與欲還給原住民族的歷史

正義，在不同的責任本質下，應採取的程序與手段本應截然不同，卻因勉強令其適用同一架構

導致兩者所要追求的目標，都只能雜亂零碎地完成，更甚者可能兩者完全落空。因此，轉型正

義與歷史正義分別立法才是正辦。 

二、亟需「原住民族基本法」、「原住民族自治法」、「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」等配套法

案 

加上，早在民國 94 年 02 月 05 日所通過的「原住民族基本法」，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

，並參酌台灣原住民族的實際需要及國際原住民族運動之主張，其立法目的有三：(一)保障原住

民族權利；(二)促進原住民族發展；(三)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。其 35 條文包含基本法對於原

住民族之基本權利作綜合性之規範，其內容涵括原住民族之自治、教育、文化、語言、媒體、

住宅、傳統習慣法與特殊爭訟程序、經濟產業、土地與自然資源、社會福利、居住安全及國際

交流等範圍，基本法除了指出未來國家原住民族政策的方向，也充實原住民族權利的內涵，就

待相關法令依本法之原則修正、制定或廢止（共 87 案）。有關原住民族權益相關議題相關法源

早已存在，只是相關配套法案如「原住民族自治法」、「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」如何落實問

題。 

所以誠如蔡英文總統 520 就職所言，新政府會用道歉的態度，面對原住民族相關議題，重建

原民史觀，逐步推動自治，復育語言文化，提升生活照顧。不僅在總統府會成立原住民真相和

解委員會，8/1 亦將提出原住民轉型正義委員會組織辦法，未來為了可清楚區分行政院下的促轉

會與府下的真和會及原住民促轉會權責，建議可將歷史更長、面向更廣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納

入真和會及原住民促轉會轄下來專注處理；一來可回應原住民團體認為僅由原民會處理層級太

低問題，二來也可解決威權統治時期與原住民轉型正義不同需求的問題。 

陳委員亭妃書面質詢： 

案由：本院委員陳亭妃，有鑑於台南市多項活動暨建設計畫，如「爭取 2020 世界蘭花會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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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」、「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設置蘭花種苗交易服務中心」、「國私立高中職改隸」、「

新化果菜市場遷建工程」、「興建大台南會展中心」、「台南市美術館興建」、「台南市城市

歷史博物館設置」、「中研院南部院區土地專案讓售」、「台南市運河光環境營造」、「都市

計畫區內設立民宿政策會商案」、「台南原創動漫園區」、「協助東吉四島國家公園推動觀光

及改善基礎建設」、「爭取修正 0206 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作業規定」、「西拉雅族正名運動」

等十四項活動計畫，亟需中央政府協處及回復諸案中央各部會之進度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

 

二、綜上，爰要求行政院督處及責成各部會，於一個月內，回復提供本席上開十四項活動計

畫之協處方案、評估報告，以及目前執行進度（率）。 

王委員榮璋書面質詢： 

院長，新官上任，我們有許多的政策需要推動與落實，所以本席有幾個問題想跟院長做一些

溝通與討論，來聽聽院長的看法與想法。 

先前，前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過世後，繳交了超過 40 億新台幣的遺產稅，令人咋舌；但早

期的台灣首富蔡萬霖過世時卻僅僅繳了 6 億稅款，從國家財政的角度來看，遺產稅顯然是個相

當有討論空間的一項措施。 

因此本席想請教院長，我們目前的贈與稅及遺產稅的稅制，您認為有沒有檢討改進的空間？

您認為目前的贈與稅存在著哪些問題有待改進？ 


